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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采购字〔2023〕3 号 

 

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采购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采购档案管理，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

法。 

第二条 采购档案包含：货物采购类、工程采购类、服务

采购类。 

第三条 每项采购活动的纸质档案材料和录音录像材料

应同步收整归档。归档清单如下： 

委托招标代理公司实施的采购项目：包括采购项目审批

表、采购公告、投标人报名登记及资格预审表、采购文件、

答疑文件、投标文件送达签到表、评标小组会议签到表、专

家评分表、专家评审意见、评分汇总表、开标评标记录（评

标报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正本、中标/成交通知书、

录音录像等相关文件资料。按规定开展过采购需求审查的采

购项目，还需归档用户采购需求调查报告、采购需求审查会

签到表、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资料。 

学校自行采购项目：包括采购项目审批表、采购文件、

答疑文件、投标文件送达签到表、评标小组会议签到表、专

家评分表、评分汇总表、开标评标记录、中标供应商投标文

件正本、中标/成交通知书等相关文件资料。 

第四条 归档资料收集时间： 



学校委托采购项目：招标代理公司应在采购项目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文件资料移交给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

立卷归档。 

学校自行采购项目：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项目经办人应

在采购项目结束后 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文件资料移交给档案

保管人员立卷归档。 

第五条 档案保管人员应严格按照归档要求及时完整收

集采购项目的文件资料。 

档案保管人员应认真检查移交收集来的采购项目文件材

料是否完整，若发现材料缺失，应及时联系项目经办人在 7

个工作日内补充完整。 

纸质档案资料应项目结束后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分类、

整理、编目、归档。   

第六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文件有关要求，采购档案的保存期限

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十五年。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采购

档案原则上在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保管一年，一年后移交学

校档案馆。 

第七条 采购档案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做好档案室的防火、

防盗、防潮、防蛀等，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妥善保管采购档

案，防止档案丢失或缺损。 

第八条 档案保管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对

属于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档案材料和信息，应当严格保密；



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和信息，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规定进行严格管理。 

第九条 严格执行借阅规定。设立档案借阅登记薄，详细

记载档案借阅时间、事由、查（借）阅内容、查（借）阅人

等信息。 

第十条 项目主管单位或用户确因工作申请查阅采购档

案的，需由档案保管人员在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办公室内协

助查阅。 

第十一条 采购档案原则上不得外借。如有特殊情况需复

印或借出时，需经中心负责人同意，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借

出。借阅者要对档案的保密、安全和完整负责。借出的档案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归还，归还时档案保管人员应当面核查确

认档案资料的真实和完整，履行交接手续后入档。 

第十二条 对超过保存期限的采购项目档案应由具有专

业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国海洋大学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        

2023 年 9 月 27 日 

 

 


